
﹁
匣
﹂
為
貯
藏
東
西
用
的
器
具
；
大

的
叫
箱
，
小
的
叫
匣
。
書
畫
木
匣
顧
名
思

義
為
保
護
書
畫
卷
軸
所
使
用
的
木
製
盒

子
。
木
匣
雖
為
保
護
書
畫
卷
軸
而
製
作
，

然
而
作
為
一
工
藝
品
，
隨
著
年
代
久
遠
，

本
身
也
變
成
了
一
種
文
物
，
除
了
可
以
繼

續
扮
演
﹁
護
主
﹂
的
角
色
外
，
也
具
有
收

藏
價
值
。
而
既
然
木
匣
亦
是
一
種
物
質
形

式
的
存
在
，
也
難
免
面
臨
老
化
、
保
存
的

問
題
。
民
國
九
十
三
年
底
本
院
書
畫
處
為

書
畫
卷
軸
重
新
訂
製
一
批
新
木
匣
，
並
將

原
有
舊
木
匣
送
至
保
存
維
護
處
做
修
護
處

理
，
以
利
保
存
，
筆
者
得
此
因
緣
而
參
與

這
項
工
作
。
本
文
即
以
其
中
一
件
宋
人
臨

輞
川
圖
木
匣
為
例
，
介
紹
其
修
護
過
程
。

宋
人
臨
輞
川
圖
木
匣

宋
人
臨
輞
川
圖
︵
故
畫
○
○
一
四
九

○
；
永
字
九
十
一
號
︶
為
宋
代
作
品
，
木

匣
為
其
附
件
，
確
切
製
作
年
代
不
詳
︵
推

測
為
清
代
︶
，
此
匣
長
三
十
三
．
七
公

分
，
寬
八
．
七
公
分
，
高
八
．
五
公
分
，

厚
約
○
．
七
五
公
分
，
其
製
作
工
法
並
不

複
雜
，
全
器
是
由
六
塊
板
材
︵
推
測
為
楠

木
︶
以
榫
接
方
式
製
作
而
成
。
從
缺
失
處

可
清
楚
看
出
正
面
面
板
與
兩
側
側
板
是
以

悶
榫
︵
現
代
稱
為
﹁
全
隱
燕
尾
榫
﹂
︶
塗

佈
動
物
膠
作
接
合
，
榫
卯
在
膠
合
後
則
全

被
隱
藏
，
器
表
呈
一
條
細
密
合
縫
︵
如
圖

示
一
︶
。
此
外
，
在
木
胎
之
稜
線
處
有
稍

加
倒
角
修
飾
，
使
整
體
造
型
更
具
美
觀
，

其
上
再
髹
塗
天
然
漆
。

依
筆
者
多
年
來
從
事
漆
工
藝
製
作
經

驗
，
觀
察
此
木
匣
器
表
漆
層
雖
磨
損
嚴

重
，
但
卻
不
難
看
出
其
製
作
工
法
，
其
作

法
是
將
經
由
類
似
樟
腦
油
或
松
節
油
的
稀

釋
劑
稀
釋
過
的
生
漆
，
以
擦
塗
的
方
式
，

使
其
層
層
滲
入
胎
體
內
，
每
擦
塗
一
次
須

放
入
蔭
室
中
乾
燥
，
直
至
器
表
達
一
定
厚

度
時
，
才
告
完
成
，
由
於
漆
液
與
胎
體
緊

密
結
合
，
故
不
易
產
生
起
翹
、
剝
離
現

象
，
完
成
後
的
木
匣
表
面
光
澤
溫
潤
，
木

材
紋
理
清
晰
可
見
，
此
法
在
中
國
式
傢
俱

的
製
作
上
常
被
使
用
。
匣
蓋
以
陰
刻
平
底

方
式
︵
如
圖
示
二
︶
，
鐫
刻
題
名
為
﹁
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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器
碎
塊
斷
口
上
銼
出
新
銅
質
即
所
謂

﹁
新
茬
﹂
。
針
對
馬
飾
斷
茬
腐
蝕
嚴

重
，
金
屬
性
弱
的
特
性
，
應
從
器
物

背
面
壁
厚
的
邊
緣
開
始
銼
焊
口
。
坡

度
要
稍
微
大
一
些
，
銼
出
有
金
屬
光

澤
就
可
以
了
。
無
銅
質
的
地
方
，
也

就
是
不
具
備
焊
接
條
件
的
部
位
，
就

考
慮
採
用
粘
結
的
辦
法
。

三
、
焊
接
和
粘
結
：
焊
接
時
先
將
焊
口
塗

抹
上
焊
藥
，
分
別
將
焊
口
對
接
的
邊

緣
燙
上
錫
，
對
好
馬
飾
斷
面
，
再
塗

上
焊
藥
，
用
加
熱
的
電
烙
鐵
，
刃
上

蘸
錫
，
用
烙
鐵
刃
前
端
在
對
接
好
斷

口
的
部
位
進
行
焊
接
，
利
用
高
溫
將

兩
邊
斷
口
處
的
錫
融
化
並
融
為
一

體
，
待
錫
冷
卻
後
，
焊
接
工
作
就
完

成
了
。
全
部
焊
接
完
成
後
，
立
即
將

馬
飾
放
入
蒸
餾
水
中
刷
洗
焊
口
，
除

去
殘
留
的
焊
藥
等
物
質
。
等
刷
洗
後

的
器
物
完
全
乾
燥
，
無
銅
質
的
地

方
，
也
就
是
不
具
備
焊
接
條
件
的
部

位
實
行
粘
接
。
首
先
用
滲
透
性
能
比

較
好
的
粘
接
劑
五
○
二
對
腐
蝕
嚴
重

的
斷
面
進
行
加
固
，
然
後
採
用A

A
A

樹
脂
室
溫
快
速
粘
接
劑
進
行
粘
接
，

修復後1 修復後2

圖示一　悶榫（全隱燕尾榫）

謝
金
鸞

圖示二　匣蓋內填石青

加
熱
滲
透
，
將
空
隙
填
充
嚴
密
，
達

到
比
較
理
想
的
粘
接
效
果
。

四
、
打
磨
和
作
舊
︰
作
舊
前
先
把
焊
錫
和

完
全
固
化
的
粘
結
劑
的
凸
出
和
多
餘

的
地
方
打
磨
平
，
全
部
工
序
完
成
後

就
可
以
作
舊
了
。
青
銅
器
的
作
舊
是

一
項
技
術
性
較
強
的
工
作
，
也
是
修

復
的
最
後
一
道
關
鍵
性
的
工
序
。
作

舊
的
方
法
主
要
分
為
傳
統
和
化
學
兩

種
作
舊
方
法
。
這
件
馬
飾
的
修
復
採

用
傳
統
的
作
舊
方
法
，
主
要
材
料
是

用
蟲
膠
漆
汁
拌
和
多
種
礦
物
顏
料
，

酒
精
為
稀
釋
劑
。
依
據
馬
飾
上
各
部

位
的
顏
色
，
用
毛
筆
、
牙
刷
、
小
刀

等
工
具
，
調
好
顏
色
後
用
抹
、
點
、

噴
、
彈
等
方
法
，
以
使
表
面
的
鏽

蝕
、
顏
色
效
果
看
起
來
與
周
圍
協

調
、
自
然
。

修
復
一
件
器
物
不
能
盲
目
動
手
，
要

進
行
認
真
細
緻
的
檢
查
並
制
定
有
效
的
修

復
方
案
，
才
能
使
修
復
工
作
順
利
地
開

展
，
獲
得
比
較
理
想
的
修
復
效
果
。

作
者
任
職
於
北
京
故
宮
博
物
院
文
保
科
技
部

案
例
四
︰
木
質
文
物
的
修
護—

以
宋
人

臨
輞
川
圖
木
匣
為
例



成
二
次
傷
害
或
將
歷
史
痕
跡
抹
除
而
無
法

復
原
。首

先
以
軟
毛
刷
及
吸
塵
器
做
表
面
除

塵
，
再
以
丙
酮
移
除
無
用
標
籤
、
透
明
膠

帶
等
異
物
。
由
於
木
匣
正
面
面
板
缺
失
，

因
此
可
清
晰
看
見
兩
側
側
板
卡
榫
處
厚
塗

著
一
層
動
物
膠
。
為
求
補
缺
時
能
與
側
板

緊
密
接
合
，
用
棉
花
棒
沾
溫
純
水
，
將
舊

膠
潤
濕
軟
化
後
加
以
移
除
。

二
　
黏
合
、
補
缺

文
物
因
長
期
使
用
不
當
或
所
處
環
境

不
良
，
黏
著
劑
老
化
或
受
碰
撞
等
因
素
，

引
起
結
構
上
的
鬆
動
，
嚴
重
時
亦
可
能
造

成
鬆
脫
。
由
於
此
木
匣
兩
側
卡
榫
膠
合
處

已
鬆
動
︵
如
圖
二
︶
，
為
使
結
構
穩
固
，

選

用

彈

性

好

、

黏

度

佳

之

鱘

魚

膠

︵sturgeon

︶
，
以
注
射
針
筒
將
其
注
入
鬆

動
處
，
再
以
夾
具
隔
著
聚
酯
片
及
木
塊
進

行
加
壓
加
固
，
並
將
多
餘
溢
出
的
鱘
魚
膠

以
棉
花
棒
沾
少
許
純
水
清
除
乾
淨
。
鱘
魚

膠
來
自
俄
羅
斯
所
產
的
鱘
魚
，
取
其
膀
胱

內
皮
加
工
而
成
，
在
俄
羅
斯
繪
畫
修
護
上

常
用
之
，
其
色
乳
白
，
黏
著
性
強
，
易
滲

透
，
所
以
常
被
俄
國
修
護
師
拿
來
當
加
固

劑
或
黏
著
劑
。

又
此
匣
身
因
受
外
力
撞
擊
，
導
致
嚴

重
傷
裂
、
傷
斷
、
變
形
，
且
多
處
已
傷
缺

︵
如
圖
三
、
四
︶
。
傷
裂
易
造
成
文
物
繼
續

惡
化
，
若
不
及
時
處
理
，
可
能
因
而
傷

斷
，
損
及
結
構
。
側
板
因
受
撞
而
變
形
，

為
避
免
修
護
引
起
更
大
損
害
，
暫
不
予
處

理
。
至
於
缺
失
部
份
之
處
理
以
不
破
壞
文

物
為
原
則
，
絕
不
可
為
求
操
作
方
便
而
削

足
適
履
，
修
補
之
用
材
必
要
確
實
為
每
一

傷
缺
部
份
量
身
訂
做
，
儘
可
能
做
到
完

美
。
經
測
試
並
考
量
木
材
收
縮
膨
脹
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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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
臨
輞
川
圖
﹂
，
內
填
石
青
，
匣
內
則
裱

以
黃
色
棉
紙
。
︵
如
圖
一
︶

修
護
前
文
物
狀
況
檢
視
、
記
錄

文
物
經
過
歲
月
的
洗
禮
，
除
本
身
自

然
的
衰
化
外
，
亦
常
遭
受
環
境
當
中
所
潛

藏
各
種
不
可
預
期
的
災
難
，
如
光
害
、
地

震
、
水
災
、
火
災
、
戰
爭
等
之
威
脅
。
其

中
木
質
文
物
因
材
質
吸
溼
性
強
，
在
溫
濕

度
變
化
過
大
或
溼
度
過
高
的
情
況
下
，
易

產
生
變
形
、
翹
曲
、
腐
朽
或
遭
白
蟻
侵

蝕
、
蟲
蛀
、
黴
菌
滋
長
等
，
引
起
結
構
性

的
破
壞
。
此
外
，
因
人
為
疏
失
或
持
拿
不

當
亦
可
能
造
成
損
傷
。
因
此
，
在
修
護
前

若
能
對
文
物
狀
況
做
詳
實
的
檢
視
、
記

錄
，
將
有
助
於
修
護
工
作
之
進
行
，
亦
能

作
為
日
後
修
護
之
依
據
。

此
件
文
物
正
面
面
板
已
缺
失
，
背
板

及
左
、
右
側
板
上
端
有
傷
缺
，
其
膠
合
處

卡
榫
鬆
動
，
右
側
板
下
方
有
傷
裂
，
傷
裂

處
以
透
明
膠
帶
固
定
，
有
變
形
。
匣
蓋
前

端
及
兩
側
卡
榫
有
缺
損
、
斷
裂
。
底
板
有

膠
漬
、
微
傷
。
匣
內
襯
紙
有
掀
起
、
塵

垢
。

修
護
策
略

在
修
護
前
除
需
對
文
物
的
材
質
、
歷

史
有
足
夠
的
認
識
外
，
修
護
清
潔
用
材
、

溶
劑
也
必
須
運
用
得
當
，
才
能
將
修
護
的

風
險
降
到
最
低
。

一
　
清
潔

文
物
清
潔
是
指
移
除
不
屬
於
文
物
本

身
的
異
物
，
如
妨
礙
視
覺
美
感
的
灰
塵
，

提
供
蟲
黴
滋
生
的
皮
屑
、
油
脂
、
纖
維
，

因
老
化
造
成
污
染
的
膠
帶
、
標
籤
等
等
。

由
於
所
面
對
的
是
古
老
脆
弱
的
文
物
，
清

潔
本
身
即
存
在
風
險
，
稍
一
不
慎
可
能
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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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一　宋人臨輞川圖木匣 正面已缺失，左、右側板與背板上方有傷缺，匣
內襯紙有掀起。（修護前）

圖二　左右兩側板與背板膠合處卡榫有鬆動，右側板有變形。（修護前）圖四　匣蓋前端缺損、斷裂（修護前）

圖三　右側板傷裂處以透明膠帶固定（修護前）



再
將
匣
內
掀
起
之
襯
紙
，
以
修
裱
用
漿
糊

黏
平
︵
如
圖
七
︶
。

結
語

書
畫
木
匣
是
裝
載
、
保
護
具
有
歷
史

與
藝
術
價
值
的
重
要
書
畫
，
其
本
身
不
僅

反
映
了
古
代
收
藏
文
物
的
方
式
，
在
歲
月

流
轉
中
，
自
身
也
成
了
具
收
藏
價
值
的
文

物
。
木
匣
修
護
的
目
地
是
為
了
讓
其
劣
化

的
狀
況
及
損
毀
的
速
度
得
以
減
緩
，
並
延

長
其
壽
命
。
在
最
低
的
干
預
下
，
以
最
適

當
材
料
進
行
修
補
，
使
其
結
構
穩
固
，
外

觀
更
具
完
整
性
，
達
到
善
後
性
文
物
保
存

的
目
標
。
本
文
所
介
紹
的
宋
人
臨
輞
川
圖

木
匣
之
修
護
即
其
中
之
一
例
。

此
外
，
文
物
雖
經
修
護
，
若
不
能
扼

阻
環
境
中
潛
藏
的
危
險
因
子
，
終
究
還
是

會
繼
續
劣
化
。
因
此
，
如
何
為
文
物
營
造

良
好
的
保
存
環
境
，
已
成
為
博
物
館
經
營

者
追
求
的
目
標
。
故
宮
多
年
來
在
文
物
保

存
維
護
工
作
上
不
遺
餘
力
，
在
陳
列
室
及

庫
房
中
設
置
有
恆
溫
恆
濕
空
調
系
統
，
且

依
文
物
類
別
不
同
而
有
不
同
的
設
定
。
以

有
機
材
質
木
漆
類
文
物
而
言
，
溫
度
要
求

維
持
在
攝
氏
二
十
±
二
度
，
相
對
濕
度
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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題
，
選
用
材
質
較
鬆
軟
的
巴
沙
木
，
做
為

補
缺
之
材
。
巴
沙
木
又
叫
輕
木
，
為
世
界

上
最
輕
的
木
材
，
但
其
結
構
牢
固
，
材
質

均
勻
，
卻
容
易
加
工
，
且
不
易
變
形
、
防

腐
性
能
佳
，
可
做
飛
機
、
船
模
型
之
用

材
，
在
木
質
修
護
上
則
常
被
用
來
做
為
補

缺
之
材
料
。
唯
為
避
免
文
物
遭
受
蟲
、
黴

侵
害
，
在
修
護
前
需
將
之
做
冷
凍
除
蟲
處

理
。

將
處
理
好
的
巴
沙
木
以
刀
具
刻
出
缺

失
之
形
狀
，
並
以
鱘
魚
膠
為
黏
著
劑
，
在

傷
裂
、
傷
斷
、
傷
缺
處
以
刷
塗
方
式
進
行

黏
合
並
加
壓
加
固
。
由
於
缺
失
部
份
之
處

理
非
由
灌
模
成
形
，
難
免
有
不
密
合
之

處
，
以
修
護
用
粉
狀
玻
璃
球
︵g

la
ss

bubble

︶
調
和
鱘
魚
膠
填
補
細
縫
，
乾
後

以800

號
砂
紙
磨
平
︵
如
圖
五
、
六
︶
。

三
　
全
色
、
封
護

整
體
結
構
修
護
完
成
後
，
因
巴
沙
木

顏
色
淺
白
與
木
匣
顏
色
落
差
甚
大
，
故
以

天
然
礦
物
顏
料
製
成
的
水
彩
︵H

oradam

®

︶
，
用
線
描
方
式
由
淺
入
深
加
以
全
色
，

務
求
自
然
協
調
。
其
上
再
塗
佈R

egalrez

®
1094

10%
in

石
油
醚/

庚
烷
︵M

ineral

spirit/H
eptan

e

︶
︵
九
比
一
︶
作
封
護
。

R
egalrez

®
1094

氫
化
碳
氫
化
合
物
樹
脂
是

一
種
低
分
子
量
的
聚
合
物
，
玻
璃
轉
換
溫

度
為
攝
氏
四
十
三
．
八
度
，
折
射
率
為

一
．
五
一
九
，
可
溶
解
於
松
節
油
、
石
油

醚
等
溶
劑
中
。
此
合
成
樹
脂
製
作
時
通
常

會
加
入
阻
胺
光
穩
定
劑
，
使
漆
膜
不
致
產

生
脆
化
或
黃
化
的
情
況
。
又
其
在
高
濕
環

境
中
亦
無
回
黏
現
象
，
不
易
沾
黏
灰
塵
、

髒
污
，
是
一
種
可
逆
性
佳
的
樹
脂
，
非
常

適
合
作
為
封
護
劑
，
保
護
顏
料
層
。
最
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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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五　修護中

圖六　修護中

圖七　修護後

十%
—

六
十
五%

R
H

，
並
以
溫
濕
度
記
錄

器
作
偵
測
，
必
要
時
以
調
濕
劑
作
微
調
，

確
保
文
物
在
管
控
範
圍
內
。
展
場
照
度
則

維
持
在
七
十lux

，
使
用
之
照
明
以
紫
外
線

強
度
不
能
高
於
七
十
五
μw

/lum
en

及
不

含
紅
外
線
等
發
熱
的
燈
具
為
考
量
。
並
以

冷
凍
法
、
氮
氣
低
氧
除
蟲
法
等
做
蟲
害
防

治
管
理
。
種
種
預
防
性
保
存
措
施
，
無
非

是
讓
文
物
得
到
最
妥
善
的
照
顧
。

總
之
，
木
質
文
物
由
於
自
身
及
外
在

環
境
變
因
複
雜
，
劣
化
狀
況
不
一
，
為
處

理
各
種
棘
手
的
問
題
，
需
一
訓
練
有
素
的

專
業
團
隊
，
共
同
為
其
把
脈
，
對
症
下
藥

才
行
。

作
者
任
職
於
本
院
保
存
維
護
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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